
附件二 再利用產品之申報規定及遞送聯單遞送方式 

申報時機 執行者 申報規定 聯單遞送方式 

再 利 用

產 品 出

廠前 

再利用

機構 

於再利用產品出廠前，連線

申報清運之日期及時間、機

具車號、用途、數量、清

運、銷售對象、廢棄物產源

等資料。 

應於完成申報作業

後，列印聯單一份及

轉化為條碼形式之產

品資訊交予清運者。 

再 利 用

產 品 清

運 

清運者 1.應於清運出廠過磅秤重

後，於遞送聯單上載明

「實際清運日期及時

間」、「實際清運機具車

號」、「實際清運重量」

等資料，經與再利用機構

書面確認，作為其後續連

線申報實際清運情形確認

依據，並於再利用機構現

場刷取聯單上之再利用機

構條碼，以利確認接收情

形，且聯單應隨同再利用

產品運送。 

2.應於再利用產品清運出再

利用機構後一日內載運至

銷售對象。 

遞送聯單經清運者收

受後，隨同再利用產

品運送。 

再 利 用

產 品 收

受 

清運者 1.再利用產品送抵銷售對

象，應於遞送聯單上載明

「實際送抵日期時間」、

「實際收受重量」等資

料，經與銷售對象確認送

抵情形後，由清運者於現

場刷取聯單上之銷售對象

1.確認完成收受再利

用產品後，清運者

應於次月十日前將

前月完成簽收之聯

單送交予再利用機

構留存。 

2.遞送聯單申報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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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碼。 

2.清運者與銷售對象雙方確

認完再利用產品收受後，

清運者應於次月十日前將

前月簽收完成之聯單送交

予再利用機構留存。 

結束。 

再 利 用

產 品 使

用 情 形

確認 

銷售對

象 

應於每月十日前主動連線至

中央主管機關事業廢棄物申

報及管理資訊系統申報前月

再利用產品最終使用流向、

數量及實際使用地點資料。 

 

再利用

機構 

應依前開清運者於聯單上載

明資料及出貨磅單，於再利

用產品出廠後二日內，進行

連線申報實際供應、清運、

收受情形之最終修正確認作

業，且出貨磅單及遞送聯單

應自行保存三年，以供查

核。 

 

廢棄物

產源事

業 

應於每月月底前，連線至指

定申報區，確認前月再利用

產品運作情形。 

 

備註1：清運機具準用應裝置即時追蹤系統之清運機具及其規定。 

備註2：依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以智慧型行動裝置於現場讀取聯單上之條

碼確認接收再利用產品之操作方式連線申報，或再利用產品銷

售對象為同一法人所屬其他分廠者，得免列印聯單。 

備註3：申報作業因相關軟硬體設施發生故障無法如期完成申報者，依

第十七條第三項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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